乐工女字[2012]6号

乐山市总工会关于开展《女职工
劳动保护特别规定》宣传月活动的通知
各区、市、县、自治县总工会，高新区工会，峨眉山—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工会，市级系统工会，市属基层工会：

《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》(以下简称《特别规定》己于2012年4月18日由国务院第619 号令颁布实施。为了向社会、企业和广大女职工广泛宣传《特别规定》，积极推动《特别规定》在基层企事业单位的贯彻落实，切实维护好广大女职工的合法权益和特殊利益，按照全总关于在全国上下开展声势浩大的《特别规定》学习宣传活动的要求，省总工会《开展<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>宣传月活动的通知》的要求，市总工会决定在全市集中开展为期一个月的《特别规定》宣传活动，现将宣传月活动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活动目的

通过宣传月活动让全社会、各级各类企业和广大女职工知晓和了解《特别规定》的主要内容、重要意义，实现《特别规定》宣传走进社区、企业、车间、班组，促进企业改善劳动条件，落实“四期”保护，依法维护女职合法权益，提高广大女职工依法椎权的意识和能力，切实推动《特别规定》在基层企事业单位的贯彻落实。

二、宣传形式

1.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广泛宣传《特别规定》的基本思想和主要内容、重要意义，宣传关爱女职工的企业典型，宣传工会维护女职工权益的工作成效，营造贯彻落实《特别规定》的良好社会氛围。

2.举办各种形式的《特别规定》培训班、知识讲座和咨询活动，提高广大工会女职工干部运用《特别规定》，维护广大女职工合法权益和特殊利益的能力和水平。

3.组织各种形式的宣传小分队，走进企业、工业园区、社区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咨询活动，做到家喻户晓、女职工人人皆知。

4.根据当地实际、因地制宜、形式多样地开展好宣传活动。要在车站、广场、商场等公共场所和学校医院、银行、社区、企业等单位的显著位置张贴宣传画和宣传标语，利用板报、墙报、专栏等大力宣传《特别规定》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1.各级工会要高度重视对《特别规定》的宣传贯彻工作，加强领导，将其作为今年工会宣传、维权工作的重点来抓。要在人力和经费上大力支持宣传月活动的开展。要整合资源，形成共同宣传贯彻《特别规定》的格局。

2.各级工会要按照市总的要求制定宣传月活动计划，有目的、有成效、有影响的开展好宣传月活动。宣传活动要有声有色、有形有势，在社会上造成声势和影响。

3.以此为契机，做好女职工劳动保护调研工作，针对当前企业女职工劳动保护中存在的问题，加大宣传贯彻力度。要将《特别规定》内容纳入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，推动女职工权益保障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。

宣传活动要实现企业全覆盖，女职工全覆盖。
4.各区、市、县、自治县总工会要安排工作人员做好《特别规定》微博上墙宣传工作。将本地区开展女职工工作情况，重点是女职工劳动保护相关工作情况和《特别规定》宣传情况（工作照片等）编发微博不得少于2条。

5.各地和市属基层工会要及时将开展宣传活动的情况（含信息简报）报市总工会经济保障女工部，要将开展的相关宣传活动、女职工参与情况、发放的宣传资料等进行统计、总结，并于2012年6月10前报市总工会经济保障女工部。

联系人：张  慧

联系电话：0833-2133419

电子邮箱：lsszghbzb@126.com

附件：1.宣传口号

      2.《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》宣传月活动情况
统计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乐山市总工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2年5月10日
附件1

宣传口号

1.组织起来，切实维权

2.尊重、保护、关爱女职工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

3.深入贯彻女职工劳动保护法律法规，依法维护女职工合法权益和特殊利益

4.加强对女职工劳动保护，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

5.加强女职工劳动保护，走和谐社会之路

6.加强女职工劳动保护，功在当代利在千秋

7.加强女职工劳动保护，维护女职工特殊利益

8.切实维护女职工合法权益，建立和谐稳定劳动关系

9.保护女职工身心健康是企业的社会责任

10.贯彻《规定》，切实维权

11.认真贯彻《规定》，依法维护女职工权益

12.深入贯彻《规定》，加强女职工劳动保护

13.《规定》出台送春风，惠及广大女职工

14.撑起一片伞，保护半边天

15.女性个人受保护，子孙后代都幸福

16.女性健康，全家幸福
附件2
《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》宣传月活动情况统计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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